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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常務委員會 

 

第 110/2025/UBTVQH15 號決議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獨立 – 自由 – 幸福 

 

 

決議 

關於調整個人所得稅家庭扣除額 

國會常務委員會 

根據經第 203/2025/QH15 號決議修訂和補充若干條款的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 

根據經第 65/2020/QH14 號法律和第 62/2025/QH15 號法律修訂和補充若干條款的第

57/2014/QH13 號國會組織法； 

根據經第 26/2012/QH13 號法律、第 71/2014/QH13 號法律、第 31/2024/QH15 號法律、

第  48/2024/QH15 號法律、第  56/2024/QH15 號法律、第 71/2025/QH15 號法律和第 

93/2025/QH15 號法律修訂和補充若干條款的第 04/2007/QH12 號個人所得稅法； 

決定： 

第一條．個人所得稅家庭扣除額 

根據《個人所得稅法》第 19 條第 1 款的規定，對家庭扣除額度進行如下調整： 

a) 納稅人每月可扣除 1550 萬越南盾（每年 1.86 億越南盾）； 

b) 每位受扶養人的扣除額為每月 620 萬越南盾。 

第二條．生效 

1、 本決議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並適用於 2026 年課稅年度。 

2、 2020 年 6 月 2 日國會常務委員會關於調整個人所得稅家庭扣除額的第

954/2020/UBTVQH14 號決議自本決議生效之日起失效。 

本決議由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國會第十五屆第五十次會議常務委員會於 2025 年 10 月

17 日通過。 

 代表國會常務委員會 

 主席 

 （已簽章） 

 陳青敏 

 

~ 恒利翻譯，謹供參考~ 

 




